
工 装 管 理 制 度 

1   目的 

为减少工艺装备（以下简称“工装”）的使用损耗，使其处于良好的技

术状态，提高使用工装生产产品的质量和效率而制订本标准。 

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装的设计、制造、申购、使用、维护和报废等管理内

容。 

本标准适用于分厂工装（模具除外）的管理。 

3    职责 

3.1 分厂经理负责分厂工装的报废的审核工作。 

3.2 设备室是工装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工装的保管、保养、发放

与报废等管理工作及零部件的申购。 

3.3 技术工艺室根据产品的需要，按“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的原

则，负责产品主要专用工装的设计和组织验证工作。 

3.4 各生产车间负责工装在使用过程中的保管和保养工作。 

3.5 生产计划室负责型材、板材的落实，分厂内部机加工的安排，委

托加工工装的外部联络。 

4   工装的新制与复制 

4.1 工装的新制 

4.1.1 新产品工装的订制，各生产车间向设备室提出申请，并由设备

室组织技术工艺室会同生产车间商定外购或自制。 

4.1.2 自制工装由技术工艺室负责设计，设计完毕后将技术图纸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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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室，由设备室组织工装的制造。 

4.1.3 因分厂能力所限，技术工艺室设计的工装（图纸）不能在本分

厂加工成实物，需委托外单位加工的，由生产计划室负责并联系外单

位加工。 

4.1.4 外购工装由设备室填写《申购单》，经分厂经理批准后，交公司

供应部采购。 

4.2 工装的复制 

4.2.1 各生产车间根据月度生产准备计划和现有工装的技术状态，向

设备室提出工装复制需求的申请。 

4.2.2 自制工装的复制，由技术工艺室提供技术图纸等资料，设备室

负责组织加工。 

4.2.3 委托加工的工装，由技术部提供技术图纸等资料，设备室提交

生产计划室联系外单位加工。 

4.2.4 外购工装，由设备室填写《申购单》，经分厂经理批准后，交公

司供应部购买。 

4.3 工装的验收 

4.3.1 自制工装完工后，由设备室组织技术工艺室、使用部门（车间）、

对其进行验证，合格后方可交使用部门（车间）使用，不合格的进行

返工。 

4.3.2 委托加工或外购工装到达分厂后，由设备室组织技术工艺室对

其进行验证，合格后方可交使用部门，不合格时退货、更换或返工。 

4.3.3 工装投入使用后，设备室应及时对其进行统一编号，并建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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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管理台帐，做到帐、物一致。 

4.4 工装的使用与保养 

4.4.1 操作者必须严格遵守工艺规程，合理使用工装，若有损坏应及

时向班组长或车间主任反映，以便维修。 

4.4.2 工装的使用 

工装在使用中必须做到以下要求： 

 a)    经常给工装运动部位加润滑油（剂）； 

 b)    不得用硬物敲击工装的关键部位（如抛光面等）； 

 c)    保持工装的清洁，避免有腐蚀的材料与之接触。 

4.4.4 工装的维修、改换和报废 

4.4.4.1 新制的工装，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故障，由使用部门（车间）办

理报修手续，设备室组织修理，委托加工或外购的工装，在保修期内

发生故障，由设备室会同公司供应部，与供货厂家联系解决。 

4.4.4.2 工装因磨损等自然损坏时，由使用部门（车间）办理报修手续，

设备室组织修理。 

4.4.4.3 改换工装，由设备室提出在用工装处理意见，经分厂经理批准

后组织实施。 

4.4.4.4 工装被淘汰时，由设备室组织技术工艺室验证，经分厂经理签

字审核后，报分管副总批准予以报废。 

4.4.5 工装的报废条件 

a) 工装因使用磨损严重不能保证产品合格的； 

b) 由于操作者使用不当造成工装损坏且不能修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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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由于产品的工艺改进、技术革新，老工装被长期不用且不打算在

今后使用的或被新工装所取代的； 

 d)    经公司领导批准的其他予以报废的条件。 

4.5 工装周期清查 

设备室每半年组织工装使用车间（部门）、质检室、技术工艺室对分

厂在用工装进行一次全面清查，验证其有效性并做好状态标识，建立

完善的管理档案。 

5.本制度即日实行。 

 

 

精铸分厂 

2007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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